
學生系所系主任(輔系雙主修) 
導師(學分學程)

簽核

學生申請

流程開始

輔系、雙主修及學分學程開課系所
承辦人簽核

正確

學生資格、繳交資料正確

資料有誤,簽否決, 
請加上否決原因 

(e.g. 附件內容有誤)

輔系、雙主修及學分學程開課系所 
系主任

是

不用開，簽同意

開委員會

通過,FlowER簽同意

不通過,FlowER簽否決

委員開會結果

教務處承辦人

教務處主管

流程終結，系統自動
異動學生輔系、雙主
修及學分學程資料

輔系、雙主修及學分學程
簽核流程

這段時間,

表單會在承辦人身上


